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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 

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

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暨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扬州制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制药”）。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扬州制药的

独立法人资格将依法启动注销程序，其所有资产、股权、债权债务、人员、业务

及其他权利与义务将由公司依法承继。公司于 2015 年完成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投项目之一的“年产 20000kg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将由扬

州制药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该项目的资金金额、用途、实施地点等其他计划不

变。 

 

二、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及项目投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518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A股） 12,208,846股，发行价格 26.00元 /股，共募集资金

317,429,996.00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10,0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307,429,996.00元，已由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

券”）于2015年4月21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审计验资费用、

律师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 4,001,000.00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03,428,996.00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出具了天衡验字（2015）00029号《验资报告》。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截至 2019 年 6月

30日累计投入金

额 

年产30亿片（粒）固体制剂建

设项目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21,111.00 18,820.89 

年产 1500kg 非洛地平原料药

建设项目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3,313.20 1,676.35 

年产 20000kg地塞米松磷酸钠

原料药建设项目 
扬州制药有限公司 5,918.70 1,102.46  

合计  30,342.90 21,599.70 

 

三、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变更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变更前实施主体 变更后实施主体 

年产 20000kg 地塞米松磷酸

钠原料药建设项目 
扬州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四、合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及原因、方

式 

（一）合并各方基本情况 

1、合并方 

名    称：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    所：扬州市文峰路 21号 

法定代表人：夏春来 

注册资本：28810.537 万元整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药品相关技术的授权使用、成果转让、服务咨询。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558,788,874.87 元，净资产

981,655,001.16 元，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 888,635,876.13 元，净利润

61,811,922.11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被合并方 

名    称：扬州制药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扬州市文峰南路 7号 

法定代表人：吴文格 

注册资本：10418.7 万元整 

经营范围：原料药、小容量注射剂（含激素类）、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药

类）（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化学中间体，药用辅料的制造，销售；本公司生产

药品出口（限出口商品目录品种），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进口。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扬州制药总资产 315,336,796.03 元，净资产

173,304,638.69 元，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90,300,546.12 元，净利润

8,642,684.22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和战略规划，通过本次吸收合并，可进一步优化公司

管理架构和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三）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方式合并扬州制药。吸收

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扬州制药的独立法人资格将依法启动注销程序。 

2、合并基准日：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相关规定予以确定,合并

基准日至吸收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公司承担。  

3、合并范围：吸收合并完成后，扬州制药的所有资产、股权、债权债务、

人员、业务及其他权利与义务由公司依法承继。 

4、合并双方共同完成相关资产、股权的移交、权属变更等工作，并完成工

商、税务等注销、变更手续。  

5、合并双方共同履行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五、本次吸收合并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降低公司运营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有利于资源的

优化配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此外，扬州制药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

财务报表已经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吸收合并属于内部股权整合事项，本

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当期损益产生影响，也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公司股本及股东变化，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名称、注

册资本和股权结构，以及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成员不变。 

募投项目“年产20000kg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后，

实施地点、项目用途、投资金额等其他投资计划不变，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不会对项目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严格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

使用，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合法、有效，并

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有关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授权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人士实施本

次吸收合并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文本的签署、相关资产的转移、

工商注销登记等。本授权有效期至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止。 

 

七、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所履行的程序及独立董事、监事会和

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

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吸收合并全资

子公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扬州制药的独立法

人资格将依法启动注销程序，其所有资产、股权、债权债务、人员、业务及其他

权利与义务将由公司依法承继。公司于2015年完成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



一的“年产20000kg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将由扬州制药有

限公司变更为公司，该项目的资金金额、用途、实施地点等其他计划不变。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吸收合并事项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

司扬州制药有限公司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

次吸收合并扬州制药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

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提高募投项目实施效率，不会对募投项目

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监事会

同意公司吸收合并扬州制药，并由公司作为实施主体承接原募投项目“年产

20000kg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建设项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吸收合并扬州制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次吸收合并而引起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并未实质影响公司募投项

目的实施，原项目的实施地点、项目用途、投资金额等均未发生变化，不会对募

投项目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吸收合并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整合资源，优化管理架构，提高管理效率。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吸收合并扬州制药并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

扬州制药有限公司需变更“年产 20000kg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建设项目”实施

主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项目性质未发生实质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用途及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本次实施主体的变更不会对



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本次变更“年产 20000kg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经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变更“年产 20000kg 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年产 20000kg 地塞米松磷酸钠原料药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及其他 

（一）联环药业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联环药业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联环药业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四）《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8 日 


